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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22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5 日，维也纳 

 

 

  大会的相关决议 

 

  秘书处的说明 

 

1. 在 2017 年第五十届会议上，委员会请秘书处将其对委员会的关于大会相关决

议的口头报告改为会前印发的书面报告。1根据这一请求，秘书处提交本说明，概述

大会关于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的第 76/229 号决议、关于《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的第 76/107 号决议、关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快速仲裁规则》的第 76/108 号决议和关于扩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员数目

的第 76/109 号决议。第 76/229 号决议由大会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A/76/471）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通过。第 76/107 号、第 76/108 号和第 76/109 号决议由大会根据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A/76/471）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通过。 

2. 大会在第 76/229 号决议第 2 段中赞扬委员会秘书处最后审定并通过了《有限

责任企业立法指南》、《小微企业破产立法建议》、《调解规则》、《调解安排说明》、

《国际商事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2018 年）颁布和使用指南》，

以及《快速仲裁规则》。 

3. 关于为透明度存储处供资及其继续运作的规定与去年的决议基本相同（第 3

段）。 

4. 在该决议其他段落中，大会注意到贸易法委员会在其所有立法和非立法工作领

域（包括协调、合作和技术援助活动、法规判例法、摘要和贸易法委员会网站）所

取得的进展，以及今后的立法工作计划（第 4-10 和 31-33 段）。 

5. 大会回顾了遵守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以及向秘书处提出的相

关要求（第 14 段）。还赞扬委员会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对委员会工作方法继续在

时间上进行调整，以推进其工作，这显示了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2/17），第 48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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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能力和韧性，以及在开展其工作时为保持透明度、包容性、灵活性、多语种原

则、有效性及平等而作出的卓有成效努力（第 16 段）。 

6. 大会决定 2022-2025 年这一整段四年时间为委员会每年增加一届为期一周的会

议，并分配安排更多的支持，以使第三工作组能够继续实施关于投资人与国家间争

议解决制度改革的工作，但条件是委员会将在其年度会议期间根据第三工作组关于

其资源使用情况的年度报告重新评估和在必要时重新审议其关于需要为工作组每

年增加一届为期一周会议并提供有关支持的决定（第 15 段）。 

7. 大会一如既往地承认并赞同委员会为加强国际贸易法领域的协调而发挥的作

用、作出的努力和采取的举措（第 12 段），在国际贸易法改革方面，特别是在组织

“贸易法委员会主题日”方面，向各国提供技术合作和援助（第 13 段），促进法治

和落实国际发展议程（第 21-25 段）。大会呼吁所有相关利益方支持委员会的这些

努力和举措，包括向贸易法委员会专题讨论会信托基金以及为向出席委员会及其工

作组届会的贸易法委员会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旅费资助而设立的信托基金提供自

愿捐款（第 11、12、18 和 19 段）。 

8. 大会欢迎贸易法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开展的活动，表示赞赏大韩民国

和中国提供捐助使区域中心得以继续运作，欢迎其他国家表示有兴趣承办委员会区

域中心，并请秘书长随时向大会通报关于设立区域中心的动态，特别是区域中心的

供资和预算情况（第 17 段）。 

9. 大会赞扬委员会举行了线上专题小组，以便召开非洲论坛，讨论秘书处组织的

技术援助活动，重点是中小微型企业从 COVID-19 的经济冲击中恢复的问题，庆祝

贸易法委员会主题日活动，并推出题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简介”的在线培训

模块（第 30 段）。 

10. 大会回顾向秘书处提出的相关要求，其中涉及委员会文件篇幅的长度（第 26

段）和继续公布委员会的标准并提供简要记录（第 27 段）。还回顾其关于在纽约和

维也纳轮流开会办法的决定（第 28 段）。 

11. 大会强调了推广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的重要性，并为此促请各国使用这些法规

（第 29 段）。 

12. 在分别关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快速仲裁规则》的第 76/107 号和第 76/108 号决议中，大会对委员会通过这两项

决议中提到的法规文本表示赞赏，请秘书长将这些法规文本转交各国政府和其他有

关机构，建议各国使用这些法规，并请使用过这些法规的国家向委员会相应介绍使

用情况。 

13. 大会第 76/109 号决议决定将委员会的成员从 60 个国家增加到 70 个（第 2 段），

因为深信各国更广泛地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将可推动其工作的进展，成员数目的增加

将激发人们对其工作的兴趣。大会决定了关于委员会增补 10 名成员的任期和选举

规则（第 3 段）。大会请秘书处定期向委员会提供委员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出席委

员会及其工作组届会情况的数据（第 7 段）。大会认识到促进委员会成员名额公平

地域分配的重要性，还请委员会在其 2030 年届会以及必要时在其后各届会议上讨

论和审议与该决议有关的问题，包括如何促进区域组别的公平地域代表性以及加强

http://undocs.org/ch/A/RES/76/107
http://undocs.org/ch/A/RES/76/108
http://undocs.org/ch/A/RES/7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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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会员国代表的有效参与，同时适当考虑到世界各主要经济和法律体系以及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充分代表性，以期在必要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第 8 段）。 

14. 委员会似宜注意到这些决议。 

 

 


